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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背景說明

•依據行政院 113 年提出之「五大信賴產業推動方案」及
114 年 7 月 22 日核定之「次世代通訊科技發展方案」，經
濟部產業技術司持續強化我國通訊產業既有優勢與前瞻布
局。本年度補助聚焦次世代通訊關鍵技術，推動國內業者
於 6G 標準底定前(預計2029年第一季)完成核心技術開發，
以掌握未來 6G 商用化與全球市場先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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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補助範疇

•本補助鼓勵國內企業投入6G行動通訊、衛星通訊（含NTN）
及全光通訊等次世代關鍵技術研發，驅動廠商於6G標準底定
前完成技術布局，搶占首波全球商機。

領域類別 6G行動通訊 衛星通訊(含NTN) 全光通訊

申請
技術
類別

1. 射頻/基頻晶片

2. 基地台元件/模組

3. 基地台系統(含軟硬體)

4. 核心網/網路管理系統

5. 新興應用技術*3

6. 網路端到端系統整合與場域驗證

7. 基礎材料*1

1. 衛星通訊地面設備/模組

2. 衛星通訊晶片/零組件

3. 衛星通訊酬載*4

4. 應用系統整合與場域驗證

5. 衛星本體與次系統*2

6. 基礎材料*1

1. 全光網路(APN)傳輸與交換設
備

2. 開放式資料中心基礎(DCI)架構

3. 智慧光網路控制與管理軟體

4. 矽光通訊相關元件、模組或材
料

註 1: 如 III-V半導體材料、散熱/封裝介電材料…等
註 2: 包含通訊酬載次系統以外的次系統，如電源控制、姿態控制、熱控、機構等。
註 3: 如通訊與感測融合、AI 原生網路等新興技術…等
註 4: 如衛星通訊酬載、 NTN基地台、回傳鏈路…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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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請對象、資格及注意事項

•可由單一企業或多家企業聯合提出申請。

•申請之企業應符合下列申請資格：

➢國內依公司法登記成立之公司，含獨資、合夥、有限合
夥事業或公司。

➢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，且公司淨值(股東權益)為正值。

➢不得為陸資來臺投資事業；其依本部投審司陸資來臺投
資事業名錄認定之。

•申請廠商應提出員工加薪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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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補助科目及比例

•計畫期程：以不超過3年為原則

差旅費

⚫ 補助比例最低40%、最高不超過計畫總經費之50%，其餘部分由申請單位自籌
⚫ 技術引進與委託比例超過總經費40%以上(含)，須敍明理由
⚫ 可編列至國外實驗網或場域測試的國際差旅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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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審查方式/流程(1/2)

•計畫審查：分為財務審查與技術審查兩部分

➢ 財務審查：申請單位及負責人等往來金融機構債票信資料。

➢ 技術審查：依公告領域採批次審查，辦理構想溝通與實質
審查(計畫書)。

➢ 審查重點：審查重點為市場價值、技術層次、計畫可行性
及加分項目(參與國際驗測合作、國際標準組織提案、國內
外實驗網建置與測試，及產業鏈上/下游廠商聯合申請)。

•核定方式：由本部決審會議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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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審查方式/流程(2/2)

✓ 計畫依公告領域採批次審查

✓ 構想溝通會議後申請單位需於規
定時間內提出計畫書及實質審查
簡報。

✓ 決審通過之申請廠商必須依據決
審會議決議事項，在規定時間內
提供修訂版計畫書，經主審確認
後始能進行簽約

技術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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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審查重點

審查重點 內涵說明

(一)市場價值

1. 技術價值性：產業帶動效果及預估帶動規模大小。
2. 市場競爭力：目標市場及客戶、預期產出價值及後續擴散效益具有明確性；預期結案後可

提升營業指標成長率、具體的投資營運規劃。
3. 合作共創性：有明確提出帶動國內廠商合作共創之構想及作法。

(二)技術層級

1. 技術自主性：技術項目規劃布局完整性、已有專利分析，且計畫內有明確規劃核心IP布局。
2. 技術創新性：突破與攻堅之技術與國際技術領先廠商相比，具有領先性或等同。
3. 技術實現性：技術研發策略明確可行，且研發成果/系統產品需提供相關測試驗證進行佐證，

列入計畫查核點。

(三)計畫可行性

1. 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團隊配置與執行經驗是否適宜，聯合提案之主導企業是否具計畫整合能
力且團隊分工清楚。

2. 計畫經費編列合理性。
3. 查核點及驗收規劃的合理性與可行性。

(四)加分項目

1. 考量未來市場成長性、標竿國際大廠投入與前瞻技術布局，對於參與國際驗測合作、參加
國際標準組織提案之申請案，將依實際參與程度提供加分鼓勵(最高給予5分)。

2. 特別鼓勵申請案參與國內外實驗網建置與測試，及產業鏈上/下游廠商聯合申請，將依技術
難度給予加分鼓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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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申請應備文件

◼送件地址：
「經濟部產業技術司A+企業創新專案辦公室」

臺北市中正區100409重慶南路二段51號永豐餘大樓7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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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預定作業時程

說明座談會

115.4

計畫
公告

構想
溝通

計畫
審查

決審
會議

批次審查，審查通過者進入決審

115.3 115.7

收案
截止

115.8 115.9 115.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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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其它

•除前列各項公告事項外，其他申請資格、申請應備資料等相
關規定，請詳見計畫申請須知。

•送件地點：「經濟部產業技術司A+企業創新專案辦公室」
(臺北市中正區10075重慶南路2段51號永豐餘大樓7樓)


